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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重要事項宣導

▪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6年6個月)

▪ 學術研究倫理6小時

▪ 教師評鑑-研究基本門檻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六年六個月)採認項目

▪ 得以相互搭配，採連續或累計方式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

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品化或其他具體成果

教師個人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全時

實地服務或研究

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

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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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學合作計畫案

▪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含公部門投標案），

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品化或其他具體成果

–產學合作計畫案以實際執行期間累計計算，教師應擔任計畫主持人、
共(協)同主持人或協辦者。

–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其產學合作計畫金額、技術移轉、商
品化或其他具體成果累計應達5萬以上，且需有質量化之佐證，並明
載於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計畫主持人可按貢獻比例分配計畫金額予
共(協)同主持人或協辦者，分配之金額以萬元計。



（二）全時實地服務或研究

▪ 教師個人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全時實地服務或研究：

–時數計算方式：4小時為半日，8小時為一日，5日為一週，4
週為一個月，應以實際服務或研究之合作協議書期間計算。

–建議「零存整付」

▪ 例如：全時實習指導（實習訪視不可認列）



（三）深度實務研習

▪ 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以教師實際參與研習期間計算，形式應為赴業界深入探討產業實務
專業之互動式團隊研習，不得以演講或講座方式辦理，每案以辦理
二週以上為原則，每次研習時數至少以半日為單位計算。

–時數計算方式：4小時為半日，8小時為一日，5日為一週，4週為
一個月。

▪ 例如：「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課程時數核時採計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六年六個月) Ｑ＆Ａ

▪ 哪些老師需要執行六年六個月呢?

–本校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

–以是否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為判斷標準：受聘教授通識教育之專任教師，
如有在系所教授專業科目，該名教師亦應依法規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 中途新聘老師執行起迄如何計算?

–前任機構為技專校院(任職於本校前，於前任機構執行之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

時間，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申請核定後得予以採計) ：104年11月20日後新聘教師

自本校聘任起始日計算 6 年內，應完成半年以上之研習或研究。

–前任機構非技專校院：自本校聘任起始日計算 6 年內，應完成半年以上之研習或研究。



研究倫理提醒

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起，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

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科技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

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

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

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本校)備查。



本校學術研究倫理實施要點

負責任之研究行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RCR）
不當研究行為（Research Misconduct）

六、為培養本校研究參與人員學術研究倫理素養，以精進學術研究品質，研究
參與人員均應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由主辦單位核發研習證明，並由研
究暨產學發展處認證。相關修課規定說明如下：
(一)新進教師：新進教師於半年內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至少6小時。
(二)校內教師：在職期間須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至少6小時。
(三)研究參與人員：依據補助機構規定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如補助機構未
明確規定，比照校內其他教師辦理。
(四)研究生：依據「輔英科技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要點」辦理。
如補助單位另行規定學術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時數，研究參與人員需依據補
助單位規定完成之。



研究類評鑑基本指標

▪ 參加研發社群並有研發成果或參與執行本校特色研發計畫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 參加研發研習活動至少2次(須向研發處報備)

–學術倫理課程每2小時得計研發研習活動1次(需檢附證明並提
供研發處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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